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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件

平文广旅〔2026〕17 号

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关于印发《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平顶山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：

现将《2026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和实施方

案》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6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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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和

实施方案

为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营造健康有序、规范

发展的市场环境，结合我市文化市场实际，制定本计划和方案。

一、检查时间

2026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检查对象

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经营企业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娱乐场所（歌舞类、游艺类、剧本类）：对歌舞娱乐

场所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的；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

曲目、屏幕画面或者游艺娱乐场所电子游戏机内的游戏项目含有

本条例第十三条禁止内容；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；游艺娱乐

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人提供；娱

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超过核定人数的检查；娱乐场所取得、公示

相关许可证及其他情况的检查；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：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

服务营业场所检查；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检查；按规

定核对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检查；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

可证》检查；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检查；提供未通过局域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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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接入互联网检查；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检查；互联网上网

服务营业场所取得许可证及经营情况的检查；需要检查的其他事

项。

（三）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：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

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检查；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经

营情况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（四）艺术品经营单位：艺术品经营单位从事艺术品经营活

动的检查；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情况检查；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五）旅游市场：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备案登记

证》是否悬挂的检查；虚假宣传，超范围宣传、超范围经营检查；

旅游合同的签订及合同档案检查；向不合格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

务的检查；不合理低价游检查，购物和自费项目检查；旅行社安

排无证导游带团检查；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；旅行社经

营情况的检查；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抽查；发布旅游经营信

息网站抽查；对旅游景区的检查；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四、实施检查

（一）成立由系统随机抽取的执法人员的检查小组。

（二）按照“扫码入企”工作规范进行检查抽查。

（三）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等异常情况的，视情节采取制作

现场笔录、初步提取证据、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活动、督促当事

人整改等相应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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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整改可以视情采取书面方式、口

头方式、移动执法设备打印等具体方式，相关情况记录于《抽查

检查情况记录表》中。

（五）检查事项全部完成后，要求被检查对象在《抽查检查

情况记录表》签字或盖章。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的，由执法

检查人员在《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》上签字说明。

五、记录检查结果

（一）执法检查人员根据事项检查情况，填写《抽查检查情

况记录表》和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监管统计表》，并签字

确认。

（二）对被检查主体涉嫌违法行为如需移送（转办）的，应

当在形成检查结果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移送（转办）有管辖权的

部门处理。

（三）抽查检查结果信息包括：

1.未发现问题；

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；

3.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；

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；

5.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;

6.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；

7.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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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；

9.合格；

10.不合格。

六、检查结果公示

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

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《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》中

的检查结果信息录入省级平台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（河南）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完善市场监管领域治理体系、提

升治理能力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加强市场监管和优化营商环境的

重要举措，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周密组织实施，确保工作实效。

附件：1.2026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工作计划

2.《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》

3.《本部门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》

4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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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工作计划
序号 行业

抽查类型
（定向或
不定向）

抽查事项类别（一
般检查事项或重
点检查事项）

部门联合
抽查（是
或否）

联查部门 抽查事项 范围 比例
抽查

起止时间

1

娱乐场
所（歌舞
类、游艺
类、剧本
类）

不定项
一般检查

事项
是

文化和旅游部门

对歌舞娱乐场所的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的；歌
舞娱乐场所播放的曲目、屏幕画面或者游艺娱乐场所电子
游戏机内的游戏项目含有本条例第十三条禁止内容；娱乐
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；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在
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人提供；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
者超过核定人数的检查；娱乐场所取得、公示相关许可证
及其他情况的检查；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市辖区
根据信用等
级按比例抽
取

4 月-12 月卫生健康部门 卫生状况及卫生制度的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公安部门 治安安全情况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市消防部门
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抽查。需要检查的其
他事项。

2

互联网

上网服

务营业

场所（网

吧）

不定项
一般检查

事项
是

文化和旅游部门

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检查；擅自停止实施
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检查；按规定核对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
证件检查；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检查；悬挂未成年
人禁入标志的检查；提供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检
查；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检查；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取
得许可证及经营情况的检查；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需要检
查的其他事项。

市辖区
根据信用等
级按比例抽
取

4 月-12 月

公安部门
信息网络及治安安全检查；网络安全保护技术措施检查。需
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；公示信息情况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消防救援部门
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抽查。需要检查的其
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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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行业
抽查类型
（定向或
不定向）

抽查事项类别（一
般检查事项或重
点检查事项）

部门联合
抽查（是
或否）

联查部门 抽查事项 范围 比例
抽查

起止时间

3

营业性
演出经
营活动
从业单

位

不定项
一般检查

事项
是

文化和旅游部门
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检查；营业性
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经营情况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
项。 市辖区

根据信用等
级按比例抽
取

4 月-12 月

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4

艺术品

经营单

位

不定项
一般事项

检查
是

文化和旅游部门
艺术品经营单位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检查；艺术品经营单
位备案情况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市辖区
根据信用等
级按比例抽
取

4 月-12 月

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5
旅行市
场

不定项
一般检查

事项
是

文化和旅游部门

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备案登记证》是否悬挂的检
查；虚假宣传，超范围宣传、超范围经营检查；旅游合同的
签订及合同档案检查；向不合格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检
查；不合理低价游检查，购物和自费项目检查；旅行社安排
无证导游带团检查；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；旅行社
经营情况的检查；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抽查；发布旅游
经营信息网站抽查；对旅游景区的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
项。 全市

根据信用等
级按比例抽
取

4 月-12 月

交通运输部门
旅行社租（使）用的旅游包车资质和驾驶员从业资质检查；
旅行社使用的旅游包车客运标志牌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
项。

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；价格行为检查。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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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

执法检查

人员

姓名 单位 执法证号/身份证号

检查对象

名称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/注册号

地址
法定代表人/

负责人

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

市文化广电

和旅游局

备注

检查对象 执法检查人员

（签字/盖章） （签字/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说明：（1）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：1.未发现问题 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

3.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 5.发

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6.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.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.发现问

题待后续处理 9.合格 10.不合格。（2）备注栏可填写检查过程中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

整改等相关情况。（3）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时，相关数据项可根据工作实际作相应

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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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本部门抽查检查情况记录表

执法检查

人员

姓名 单位 执法证号/身份证号

检查对象

名称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/注册号

地址
法定代表人/

负责人

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

市文化广电

和旅游局

备注

检查对象 执法检查人员

（签字/盖章） （签字/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说明：（1）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：1.未发现问题 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.公

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 5.发现问题已责

令整改 6.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.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.

合格 10.不合格。（2）备注栏可填写检查过程中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整改等相关情况。（3）

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时，相关数据项可根据工作实际作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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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统计表

单位位

抽

查

户

数

抽查结果 处理结果

未

发

现

问

题

未按规

定公示

应当公

示的信

息

公示信

心隐瞒

真实情

况、弄

虚作假

通过登

记的住

所（经营

场所）无

法取得

联系

发现问

题已责

令整改

不配合

检查情

节严重

未发现

本次抽

查涉及

的经营

活动

发现问

题待后

续处理

合格
不合

格

责

令

整

改

立

案

查

处

函

告

许

可

部

门

移

送

司

法

机

关

列

入

异

常

名

录

市文化和

广电旅游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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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7 日印发


